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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规〔2022〕04—发改委 001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安康市城市管理执法局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安发改价格〔2022〕71号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康市城市管理执法局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安康市机动车停

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局、城管执法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,安

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、恒口示范区（试验区）管委会、

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停车收费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价格法》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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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75号），

《陕西省定价目录》和《安康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》（安政

办发〔2022〕2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现将《安康市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按照各自工作职能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安康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。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康市城市管理执法局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3月 14日

抄送：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市政府办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。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办科 2022年 3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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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安康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格形成机制，合理引

导停车需求，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，维护机动车停放人

和停放服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75号），《陕西省

定价目录》和《安康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》（安政办发〔2022〕

2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建成区，经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依法经营机动车停放服务的单

位、企业以及机动车停放人均应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，是指依法从事

机动车停放设施经营者或管理者为机动车提供停放场地服

务，并按规定向机动车停放者收取费用的行为，但不包括居

民住宅区域内停车服务收费。

第四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“统一政策、分级管理”。

市级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制定全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

法，并对我市中心城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进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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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可参照本办法执行，

也可结合实际自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办法。

第五条 发改、城管、市场监管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公安交

管等部门按照《安康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》（安政办发〔2022〕

2号）职责分工，做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格按照机动车停放设施的

产权属性、公用属性和竞争状况分别实行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

价。

（一）下列机动车停放服务价格实行政府定价：

1、使用各级政府财政性资金、城市建设投资（交通投资）

公司投资建设的机动车停放设施服务价格。

2、利用城市公共道路（如：车行道、人行道、广场、高架

桥桥下等）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价格。

3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或公益性质的（如：机场、车站、码

头、公园、医院、学校、体育场馆、殡葬服务场所、游览参观点、

旅游景点等）机动车停放设施服务价格。

4、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的其他停车设施。

（二）下列机动车停放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：

1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建设的机动车停放设施的服

务价格由政府出资方与社会投资者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利原

则，统筹建设运营成本、市场需求、经营期限、用户承受能力等

因素协议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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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由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设的（如：商场、宾馆、酒店、

娱乐场所、物流园区、批发市场、办公写字楼等配套建设的）机

动车停放设施服务价格。

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停车场，是指供各类机动车停放的场

所，包括公共停车场、专用停车场、临时停车场、道路停车泊位。

公共停车场，是指在城市道路外，供社会公众停放机动车的

场所，包括根据规划独立建设、建筑物配套建设以及临时设置的

停车场。

专用停车场，是指在城市道路外，供特定对象停放机动车的

场所，包括建筑物配建的专用停车场、建筑区划内共有部位施划

的停车位等。

临时停车场，是指利用待建土地和空置场所以及为举办大型

群众性活动设置的短期内停放机动车的场所。

道路停车泊位，是指依法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施划设置的供机

动车临时停放的场所，包括车行道停车泊位和人行道停车泊位。

第八条 停车服务收费实行类区管理。停车类区划分和调整

由城管会同发改、财政、住建、自然资源、公安交管等部门共同

确定，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城市道路停车泊位区域类别，由城管会同发改及相关部门根

据城市道路路网分布、道路交通运行状况等因素确定，并适时进

行调整。

停车服务收费实行类区管理后，不再对停车服务收费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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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事一批”。

第九条 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，应当综

合考虑停车设施等级、地理位置、服务条件、供求关系及社会各

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。

对管理区域内不同的停放设施，按照“城市中心区高于外围、

路内高于路外、地上高于地下、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、长时段

高于短时段”的原则，适当扩大收费标准差距。

第十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格根据实际情况可实行按

次、计时、累进式计价方式计价。

第十一条 实行政府定价的，由发改会同财政、公安交管、

住建、城管等部门，依法制定差别化、阶梯式收费标准，报本级

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。实行市场调节价的，由机动车停放

设施经营者依照价格相关法律、法规，根据市场情况自行确定

收费标准。

第十二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，按照不同产权性质和经

营模式，分别使用税务部门或财政部门统一印制（监制）的正

式票据，经营者或收费单位不得自制票据，未按规定出具正式

票据的，机动车停放人有权拒付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用。

第十三条 全市统一机动车停放服务明码标价牌样式，对

政府定价、市场调节价等定价形式明晰区分，便于消费者自主选

择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机动车停放设施经营者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，在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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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统一收费公示牌，明确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主

体、收费类区、收费时段、收费标准、计费办法、收费依据、优

惠减免规定、车位数量、投诉举报电话等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

价使用蓝底白字，市场调节价使用黄底黑字（公示牌样式见附

件）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执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减免优惠政策：

（一）执行公务的军车、警车和抢险救灾、市政设施维护、

园林绿化、殡葬、救护、垃圾清运及喷有统一标识的执法执勤车

辆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减免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章和政策规定执行；

（二）持有绿色牌照的新能源汽车在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

停放设施内停放的，按照收费标准给予五折优惠；

（三）使用各级政府财政性资金、城市建设投资（交通投资）

建设的机动车停车场和道路临时停车实行 30分钟免费政策（医

院和机场、高客站、火车站停车服务免费时段另行规定）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其他应当减免的车辆；

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设定免费时段。

第十五条 加强诚信体系建设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建立城

市机动车停放设施经营者、从业人员信用记录，把相关信息数

据和失信情况纳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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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公布，对失信行为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，逐步建立以诚信为

核心的监管机制。

第十六条 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停车服务收费行为的监

管。机动车停放设施经营者应严格遵守本办法规定，对违反规

定的，市场监管部门将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予以查处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4月 14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7年 4月 13日，原《安康市物价局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安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〈安康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安价发〔2017〕25号）文件废止。

附件：安康市机动车停放服务价格公示牌（样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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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收 费 公 示 牌

（政府定价）

P

车辆类型 收费标准

设施名称

减免规定

设施地址

管理单位

监督电话

收费依据

车位数量

价格违法举报电话：12315 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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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费 公 示 牌

（市场调节价）

P

车辆类型 收费标准

设施名称

减免规定

设施地址

管理单位

监督电话

收费依据

车位数量

价格违法举报电话：12315 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电话：


